
辦理學生團體保險標準作業流程 
(學 SOP-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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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教育部補助每一位同學保費，每學期 50元，自動放棄投保者不予補助。 
2.保險期上學期自當年 8月 1日至隔年 1月 31日止，下學期自隔年 2月 1日至 7月 31日止 

 

 

 

 

辦理具有學籍學生加保;彙整免交保費名單、投保名冊、

放棄投保名冊與會計室重複比對正確名單。造冊填報本

校各部制參加學生人數及保險費明細表、全校實際參加

學生團體保險人數明細及經費統整表。 

審查理賠申請資料 

 

 

保險公司發送理賠申請金額通知予學校及學生 

依理賠通知單追蹤理賠情形、查詢未理賠原因 

彙整名冊、資料整理、統計理賠率 

項目 辦理時程 

 

保險合約到期

前一學期 

 

 

 

開學後 

二個月內 

 

 

 

 

10月 30日前 

4月 30日前 

 

 

 

經常性辦理 

 

 

 

受理後 14 

個工作天 

 

經常性辦理 

 

 

經常性辦理 

 

 

學期末 

 

依據：學校衛生法 

造冊函送教育部及保險公司，會計室辦理保

費匯款事宜。 

彙整保險項目、歷年理賠狀況與

招標條件資料，學校衛生委員會

議決後由總務處辦理招標事宜 

負責人 

 
承辦人 

總務處 

 
 
 
 
 
承辦人 

生輔組 

會計室 

 
 
 
承辦人 

會計室 

出納組 

 
 
 
承辦人 

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 

 
 
承辦人 

保險公司 

 
 
承辦人 

保險公司 

 
 

受理同學申請理

賠，輔導備妥相關資

重備或補

充資料 

不完整 


